
关于评选 2020 届院级优秀毕业生的通知

各系：

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

特色社会主义思想，全面落实全国教育大会和高校思想政治

工作会议精神，切实做好新形势下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，树

立良好的校风、学风，展现我院人才培养成果，充分发挥优

秀大学生的示范激励引领作用，表彰在校期间德智体美劳等

方面取得优异成绩的毕业生，根据《哈尔滨金融学院学生奖

励办法》（哈金院〔2020〕27 号）相关规定，结合我院实际，

开展 2020 届院级优秀毕业生评选活动，现将有关事宜通知

如下：

一、评选对象

2020 届本、专科毕业生

二、名额分配

按照应届毕业生总数的 6%分配名额，各系应严格掌握名

额，不得超出分配名额评选。

序号 系 别 毕业生总人数 名额分配

1 金融系 733 44

2 会计系 683 41

3 计算机系 291 17

4 投资保险系 197 12

5 商务英语系 166 10



6 管理系 419 25

7 法律系 130 8

合计 2619 157

三、参评条件

1.热爱祖国，拥护党的领导和党的基本路线，努力学习

马克思列宁主义、毛泽东思想、邓小平理论、“三个代表”

重要思想、科学发展观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

想；

2.模范遵守国家法律、法规和学院各项规章制度。道德

品质优良，行为规范，有较强的责任感和诚信意识，有正确

的择业观、就业观；

3.专业基础扎实，学习成绩班级排名前 50%且无重修科

目，创新意识和综合素质强；

4.学生综合素质测评总成绩占班级前 50%；

5.关心集体，积极参加社会实践活动、劳动、文体活动

和其他公益活动，具有较强的分析问题、解决问题的能力，

具有良好的心理素质和健全的人格；

6.在校期间无违纪记录。

除上述条件要求之外，应具备下列条件之一：

1.在校期间获得过院级及以上“三好学生”、“优秀学生

干部”、“学风建设先进个人”、“优秀团员”、“优秀团干部”

等荣誉称号；



2.在国家、省、市科研、发明、创新等各种活动中表现

突出，成绩显著并获得奖励。

四、时间安排

1.5 月 6 日—13 日 系内评选及公示；

2.5 月 14 日下班前将相关评选材料报送学生工作部（学

生处）；

3.5 月 15 日—25 日学生工作部（学生处）审核、校内

公示。

五、工作要求

1．各系要切实加强对优秀毕业生评选工作的领导，认

真组织实施。

2.各系在评选过程中要坚持公平、公正、公开的原则，

严格评选条件和程序，结合实际情况，通过线上班会、网络

投票等方式，推选院级优秀毕业生候选人，要广泛听取教师、

学生意见，接受监督，推荐名单在系内公示三天，确保优秀

毕业生的评选质量。

3.各系确定人选后，认真组织填写表格。填表说明：一

律用 A4 纸反正面打印，主要事迹材料要真实，300 字左右，

以第三人称写，字体用仿宋-GB2312, 4 号字，行距为单倍行

距。

4．学生工作部（学生处）对各系上报的名单进行审核，

并在全院范围内公示五天，无异议后，上报学生工作指导委



员会审批。

5．对毕业离校前有违法、违规、违纪行为的学生，各

系要负责收回荣誉证书和审批材料，并以书面形式报学生

处，取消其获得的荣誉称号。

6.请各系按照通知要求认真做好评选工作，按时间要求

将加盖公章的推荐名单（电子版和纸质版）、评审表（一式

两份）并附在校期间获奖证书复印件，入学以来学习成绩排

名表（从教务系统导出）、入学以来量化综合排名表等材料，

报学生工作部（学生处）孙德君老师处。

学生工作部（学生处）

2020 年 4 月 30 日


